
贵州省推进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打通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运“最后一公里”，优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处置体系，激发市场活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1〕47号）、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环固体〔2025〕10号）等文件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试点工作方案。
一、试点内容

除医疗废物、具有感染性、成分不明或具有爆炸性、剧毒性等安全和环境风险较大的危险废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单独收集的危险废物外，试点单位可收集以下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年产生总量10吨以下的小微企业；年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总量10吨以下的其他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学校等单位以及社会源。
二、试点单位条件和要求

（一）试点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1.应为独立法人，收集贮存设施选址原则上位于工业园区内，依法获得环评批复。
2.配有至少1名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等相关专业背景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有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经历的全职技术人员。
3.具有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4)要求的贮存设施，贮存能力与申请收集危险废物类别和规模相符（收集能力=有效贮存面积×有效堆存高度×质量系数×转运次数，转运次数为12）。
4.具有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要求的包装工具，运输工具，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5.具有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分析检测能力，不具备相关分析检测能力的，应委托具备相关能力单位开展分析检测工作。

6.具有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管理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应急预案等。

（二）试点单位环境管理要求

1.强化信息管理。使用贵州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和贵州省集中收集转运在线交易APP，依法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申报试点过程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和转移等情况，并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对收集的危险废物开展全过程可追溯信息化管理。试点单位应在危险废物贮存区等重点区域配备视频监控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信息化管理系统联网。

2.规范贮存处理。试点单位收集的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原则上不超过90个工作日，经市州生态环境局依法批准的，可延长至不超过180天，最大贮存量不大于库容的80%。试点单位应科学规划运输路线，避让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目标。收运过程中，严禁性质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混装。试点单位应及时将收集到的危险废物转运至有资质的单位利用处置。

3.优化日常服务。试点单位应协助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摸清服务区域范围内小微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和转移处置情况，发现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反馈。鼓励为小微企业提供危险废物管理方面的延伸服务，推动小微企业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水平。
三、试点实施

（一）制定布局方案。各市（州）生态环境局科学评估辖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和需求情况，优先整合现有收集贮存设施，合理确定试点数量和布局，制定收集转运布局方案，明确试点单位分布、数量、规模和收集服务区域，确保辖区内小微企业危险废物全覆盖，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建设。试点单位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所辖县（区）个数（附件1），收集区域原则上为试点单位所在市州或部分县域，可兼顾收集与之接壤相邻市州的县域（需征求接壤相邻市州生态环境局同意）。

（二）开展方案审核。各市（州）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11月20日前将试点布局方案（附件2）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审核，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专家技术团队对各市（州）方案开展集中评审，于2025年11月30日前完成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

（三）组织试点实施。各市（州）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12月10日前在官网公告试点布局方案，并通过微信、网络等渠道广泛宣传相关政策。符合条件的收集单位自行提交试点申请和佐证资料（附件3），市（州）生态环境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20个工作日内开展资料审查和现场核查，对符合条件的印发批复并公告，试点批复有效期为1年。试点单位主体、项目地点、规模在批复有效期间原则上不得调整。
原有收集试点单位可按许可继续经营，有效期（2025年12月31日）满后按照本方案重新提交申请，符合本方案条件纳入试点的，重新核定其收集区域和类别；不符合本方案条件的，不再延续试点。

（四）强化过程管理。市（州）生态环境局加强帮扶指导，督促试点单位切实落实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批复范围和类别收集危险废物，应收尽收、依规转运、妥善处置。结合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每年12月31日前，向省生态环境厅报送年度试点工作总结。省生态环境厅以抽查方式对各市（州）收集单位开展现场核查，抽查比例不低于20％。

四、延期退出管理

（一）期满延期

试点有效期界满要继续从事收集活动的，试点单位应于有效期满30个工作日前向市州生态环境局申请，市州生态环境局按照试点单位条件和要求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符合条件的，允许其延续试点资格，规模不超过上一试点周期实际经营规模的2倍；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

（二）退出机制

1.主动退出。因自身原因需终止危险废物收集工作的，应至少提前1个月书面告知市州生态环境局。

2.强制退出。试点单位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市州生态环境局取消试点资格并予以公告。

（1）存在不按试点要求的服务对象、服务范围、类别及规模开展收集活动，或仅选择收集部分核准类别危险废物，且拒不执行整改的。

（2）存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正常、使用不符合要求的运输工具、不运行电子转移联单、不如实记录台账等行为，拒不整改或限期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3）存在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

（4）不符合试点要求或以提供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行为获准开展试点工作的。

（5）存在扰乱市场、恶意竞争，被投诉经查证属实后拒不整改再次发生的。

3.管理要求。被取消试点的单位在全面完成问题整改后，再次提出试点申请时，按照首次申请的程序从严审核。退出试点且不再继续申请的试点单位应依法对相关设施、场所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妥善处理存留的危险废物，开展周边土壤和地下水调查评估，造成污染的应承担相应修复责任。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省生态环境厅之前已印发的危险废物试点收集相关文件，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与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一致。
附件:1.贵州省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点位布局

2.市（州）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布局方案
3.收集试点单位申报材料清单
附件1

贵州省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点位布局
	市州
	区县个数
	小微企业数量
	小微企业危废年产生量（吨）
	涉及危险废物类别
	现有收集单位（家）
	拟布局收集单位上限（家）
	拟布局收集能力
（吨/年）

	贵阳
	11
	3370
	3057
	HW08、HW49、HW31、HW03、HW12、HW09、HW29、HW06、HW16、HW13、HW02、HW17、HW34、HW36、HW35、HW04、HW18、HW21、HW23、HW50、HW47
	6
	8
	30000

	遵义
	14
	2730
	2503.15
	HW08、HW03、HW49、HW31、HW12、HW09、HW13、HW29、HW 、HW31 HW06、HW17、HW11、HW34、HW35、HW50、HW04、HW36、HW02、HW46
	7
	10
	30000

	安顺
	6
	285
	207.15
	HW03、HW06、HW08、HW09、HW12、HW13、HW17、HW29、HW31、HW49、HW50
	3
	6
	5000

	铜仁
	10
	903
	833.37
	HW03、HW06、HW08、HW09、HW12、HW13、HW18、HW29、HW31、HW49、HW50
	6
	10
	10000

	毕节
	8
	1309
	871.75
	HW03、HW06、HW08、HW09、HW12、HW13、HW26、HW29、HW31、HW46、HW49、HW50
	7
	8
	10000

	六盘水
	4
	912
	868.54
	HW50、HW08、HW49、HW31、HW12、HW09、HW06、HW03、HW17、HW34、HW02、HW35
	3
	8
	10000

	黔南州
	12
	1180
	965.29
	HW08、HW49、HW31、HW12、HW06、HW03、HW36、HW17、HW29、HW34、HW13、HW09、HW50、HW04、HW16
	4
	10
	10000

	黔东南州
	16
	405
	570.64
	HW02、HW03、HW04、HW06、HW08、HW09、HW12、HW29、HW31、HW34、HW49
	5
	10
	10000

	黔西南州
	8
	988
	903.2
	HW02、HW03、HW04、HW08、HW12、HW13、HW15、HW31、HW36、HW49
	3
	10
	10000

	贵安新区
	1
	92
	84.79
	HW06、HW08、HW09、HW12、HW23、HW29、HW31、HW49
	0
	2
	1000

	结合行政区划数量、辖区面积、产废类别等提出收集点布局点位数量；根据危险废物产生量提出收集能力，按照产废量10倍左右设置。


附件2

市（州）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

布局方案

一、基本情况

简述辖区内小微企业分布、数量、危险废物产生情况，已有危险废物收集能力，评估现有小微企业收集能力短板等。

二、试点布局

明确拟布局试点单位总体情况，包括单位分布、数量、规模和收集服务区域、危废处置流向以及征求其他市州意见情况等。

三、实施程序

   明确工作开展的实施程序、时间节点、责任主体、保障措施等。
四、其他内容
其他有必要纳入方案的内容

附表：贵州省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汇总表

贵州省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

汇总表

	拟布局试点单位总数（个）
	
	收集单位总能力（吨/年）
	

	已建成试点单位信息

	已建成试点单位（个）
	
	收集能力

（吨/年）
	

	序号
	单位名称
	设施所在地

（具体到县）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收集数量

（吨/年）
	服务区域
	贮存间面积
	最大贮存

能力

	
	
	
	
	
	
	
	
	

	拟新建试点单位

	拟新建试点单位（个）
	
	收集能力

（吨/年）
	

	序号
	单位名称
	设施所在地

（具体到县）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收集数量

（吨/年）
	服务区域
	贮存间面积
	最大贮存

能力

	
	
	
	
	
	
	
	
	


附件3
收集试点单位申报材料清单
一、申请表（包括试点单位地址，服务地域范围、对象，收集危废类别、规模，贮存设施面积等）；

二、专职技术人员证明材料，环境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经历证明、技术人员与企业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复印件、贵州省内社保缴纳证明，退休返聘人员可提供真实有效的工资发放证明；

三、符合标准的包装工具照片（图样）及文字说明，贮存场所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的文字、表格及图片说明；
四、污染防治措施、管理制度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资料；

五、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分析检测能力文字（图片）说明，或与具备相关分析检测能力资质单位签订的委托检测协议的复印件；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利用处置单位签订利用处置协议的复印件；

六、经批准的建设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和项目建设情况；

七、问题整改情况报告（仅涉及问题整改企业提供）

*以上资料供参考，各市州生态环境局可酌情调整。
贵州省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

申请表（式样参考）

申请企业：（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项目地址
	省   市  县（区） 乡（镇、园区）  路   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收集服务区域
	

	收集点面积

（㎡）
	

	收集危险废物类别和代码
	

	申请收集规模

（吨/年）
	

	试点承诺书

	我公司已了解此次小微企业收集转运试点工作要求，自愿申请参加试点，现承诺如下：

一、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试点工作要求，守法经营。若触发退出机制条件时，服从管理部门决定，自愿无条件退出试点。

二、因为国家要求统一终止试点活动，我单位自行妥当处理有关债券、债务，不要求实施相关财务损失补偿或赔偿。

本承诺书及有关附带资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违反以上承诺事项造成的所有损失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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